
 

 

 

從儒家觀點看複製人的問題 

尉遲淦
＊

 

                                                        

＊ 本文作者為輔英科技大學人文教育中心副教授、中華生死學會副理事長。 

壹、前言 

自有人類以來，人們一直就有一個主

觀的願望，希望自己的生命可以永恆不

朽。但是，主觀的願望是一回事，客觀的

事實又是另外一回事。對人們而言，死亡

一直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也是一個揮

之不去的陰影。雖然人們透過各種方式極

力解釋死亡出現的緣由，希望藉著這種解

釋慰藉自己，讓自己相信死亡並不是人們

應有的宿命，而是外來因素所造成的。例

如聖經對於死亡出現的解釋就是如此。根

據聖經的解釋，人們原來是沒有死亡的。

但是，由於亞當與夏娃受到蛇誘惑的結果

吃了智慧果，結果導致人類違背了自己與

上帝的承諾，以致於受到上帝的懲罰，讓

死亡進入人類的生命當中，使人類不再擁

有永恆的生命。 

在這樣的解釋下，人們堅信自己的生

命應當具有永恆的本質。所謂的死亡只是

一個錯誤抉擇造成的後果，是一個可以透

過某種方式加以彌補的錯誤。因此，根據

聖經的說法，人們如果不希望一直處於死

亡的陰影之下，那麼他唯一能夠做的補救

措施，就是重新回歸上帝的懷抱。因為，

對人們而言，解鈴還需繫鈴人，人們只有

藉著誠心懺悔的方式，重新獲得上帝的恩

寵，才有可能從死亡的陰影中解脫。倘若

人們不採取這樣的補救措施，反而擅自認

為自己就有能力可以擺脫死亡的困擾，那

麼在人類能力有限的情況下，人們是很難

擺脫死亡的糾纏。因為，死亡畢竟是來自

上帝的懲罰，而不是人類自己對自己的懲

罰。假如上述這種解釋是正確的話，那麼

人們想要解除死亡的限制，唯一的出路可

能就只有訴諸上帝的恩寵了（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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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上述這樣說法的成立是基於

過去一般西方大眾對於基督宗教信仰的結

果。現在，在科學的衝擊底下，一般西方

大眾不再全然相信基督宗教的說法，反而

逐漸傾向科學的說法，認為基督宗教中的

上帝可能是不存在的。唯一真實存在的事

物，可能只有物質的世界。隨著這種說法

的擴散，人們對於聖經有關死亡的詮釋也

開始有了其他的想法。例如我們對於死亡

的解釋，可以不需要把原因歸諸於上帝的

懲罰，而只要在人類本身尋找原因即可。

根據這樣的解釋，這就表示人們之所以成

為有限，不見得是上帝的懲罰，而是人們

本身構造上的問題。倘若人們真的希望從

死亡的陰影中掙脫，那麼正確的做法不是

訴諸於上帝的恩寵，而是從改變人們自身

的結構著手。 

在這種想法的引導下，有一些人開始

借助科學的力量，設法了解人類自身的身

體結構，透過有關基因的研究，尋找人類

之所以會死亡的原因。到目前為止，這類

研究的結果發現，人類的基因當中有兩類

既互補又相互排斥的特質。這些特質一方

面促成了人類的成長，另一方面又促成了

人類的死亡。例如人類的細胞，如果沒有

不斷的分裂，那麼就沒有成長的可能。但

是，如果只有不斷的分裂，而沒有中止的

一刻，那麼細胞就會變成惡性的細胞，造

成人類的自我毀滅。所以，為了避免這樣

的後果出現，人類的細胞中就有一種自我

死亡的機制，讓細胞不會出現無限分裂的

後果。因此，人類的細胞只能做有限的分

裂，並且在有限的分裂以後逐漸進入老化

死亡的境地。由此可知，在上述這種有限

分裂的限制下，人類的生命只能是結構性

地有限。 

雖然科學的研究讓我們了解了人類的

有限是無法從結構上加以突破，但是這種

困境並沒有澆息人們對於永恆生命的渴

求。相反地，人們希望藉著其他的方式加

以突圍。例如基因結構的研究固然打破了

我們個人生命可以直接永恆的迷思，可是

也也我們的渴望開也另外一也希望的也

戶。這也也戶就是奠基於基因複製之上的

複製人。人們認為複製人會是人類獲得永

恆生命的另外一個機會。因為，只要藉著

個人的複製，個人的生命就可以無限的延

續下去。對許多人而言，這種延續的方式

雖然不是原來個體的延續，但是只要自己

的生命能夠無止盡的延續，這樣的延續也

就滿足了人類對於永恆生命的祈求（註

二）。 

現在，假設我們真的滿足了上述的渴

望，那麼是否只要擁有永恆的生命，人類

與之相關的一切問題都會自然迎刃而解了

呢？其實，這樣的假設是一種一相情願的

想法。因為，人類永遠都不會只是個人而

已，他還必須與他共同生存的其他個體互

動。如果沒有解決此一共同生存的問題，

那麼個人永恆生命的問題是無法獲得確實

的實現。所以，關於複製人的做法是否確

實可行，是需要得到其他共同生存個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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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 

貳、複製人的問題 

就目前現況而言，關於是否同意複製

人做法的意見可謂十分分歧。有的贊成，

有的反對（註三）。在正式探討這些具體

意見之前，我們必須先行了解複製人的相

關問題。唯有確實了解複製人問題的內

容，我們才能掌握正反雙方為何會有這樣

的歧見產生，也才能真正化解雙方的歧

見，找到一條較為中庸的解決之道。 

首先，我們需要確認所謂複製人的意

義。在一般人的印象當中，所謂的複製人

指的是一個人的重製，藉著這種重製的作

用，一個人可以獲得另外一個自己。至於

這個重製的方式為何、過程為何，一般人

其實是不了解的，只是單純地想當然耳。

因此，在受到科幻小說的影響下，有的人

甚至認為複製人的意思就是立即性的複製

一個自己，而忘了複製人是需要時間的孕

育，跟一般人的長成並沒有什麼不同。 

在科學上，複製人是有一定的意義。

例如一個人如果是經由同卵雙胞胎發育而

成的，我們通常不稱之為複製人。因為，

這種同卵雙胞胎的出現是一種自然的現

象，屬於自然生育的結果。即使這種現象

可以用人為的方式造成，這種複製人依舊

不能稱之為科學意義下的複製人。真正夠

格稱得上複製人的，其實只有在下述情形

出現的複製人。那就是從一個人身體中取

出他（她）的體細胞，並從另一個人的卵

巢中取出一個卵細胞，將體細胞與卵細胞

的核吸取出來，並將體細胞的核注入不帶

核的卵細胞中，經過人工培育的方式，使

具有體細胞核的卵細胞初步分裂，再將這

樣的胚胎細胞植入已經成熟的女人的子宮

中孕育，直到長成出生為止的嬰兒，我們

稱之為複製人（註四）。 

如果我們所謂的複製人是這樣的複製

人，那麼在此有幾個需要注意的特點：第

一、這樣的複製人並不是無中生有的複製

出一個人，而是要利用人類個體的體細胞

和卵細胞才能複製出一個人。第二、複製

人所複製出來的人不是一般所想像的成年

人，而是像一般人生出的嬰兒那樣的嬰

兒。第三、就基因而言，經由這種方式所

複製出來的人，他（她）所擁有的基因是

和提供體細胞核的人相同的。 

其次，在上述理解的基礎上，我們逐

一剖析複製人所衍生的問題。就複製人的

出生方式而言，複製人的出生方式是屬於

無性生殖的方式。他（她）與一般人類的

出生方式不同，一般人類的出生方式是屬

於有性生殖的方式。從一般的觀點來看，

一個人的出生如果是經由男女結合方式生

出來的，我們會認為這是合乎人類出生方

式的生殖。一個人如果沒有經過這種方

式，而且是經由個人的體細胞單獨孕育出

生命來，那麼我們會認為這種出生方式是

有違常理的。因為，對於一般人而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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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經由男女結合生出是屬於人類生殖的常

態，而單獨由一個男人或女人的體細胞生

出則屬於非常態，有違人類的正常經驗。

就是這種有違常理的出生方式，讓我們思

考到一個問題：到底人類除了常態的出生

方式以外，是否還可以有非常態的出生方

式？換句話說，除了自然的出生方式以

外，人類是否有權擁有人為的出生方式？ 

此外，複製人受到爭議的地方還有複

製人人格同一性與自我認同的問題。對一

般人而言，由於個人基因的不同，所以個

人出生後沒有人格同一性的問題。即使是

同卵雙胞胎，由於出生時的差異性，也讓

他們沒有人格同一性的問題。不過，複製

人就不一樣了。雖然被複製的人與複製的

人是兩個在時間序列上屬於不同時間的

人，但是由於基因上的相同，使我們不得

不產生一個疑問：到底基因相同的結果會

不會讓複製人失去自己的人格同一性？因

為，對一般人而言，人格同一與否是決定

於個人的獨特性，而個人的獨特性又決定

於基因的不同。因此，一旦複製人擁有與

被複製人相同的基因時，那麼他（她）會

不會失去自己的人格同一性？基於這樣的

顧慮，我們自然會產生一個疑問：人類是

否有權生出一個不具人格同一性的複製

人？ 

同樣地，有關自我認同的問題也是一

個需要顧慮的問題。就一般人而言，一個

自然出生的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的自我認同

是沒有問題的。即使是雙胞胎，雖然個人

的自我認同會有一些困擾，但是大致上是

不會形成問題的。至於複製人，則情況會

有所不同。因為，複製人基本上是被複製

出來的，他（她）與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

於他（她）不是自然生出來的。就一般人

而言，他（她）的自我認同可以在一個受

到社會肯認的正常情況下完成，而複製人

就無法在相同條件下完成自己的自我認同

任務。複製人之所以無法順利完成自己的

自我認同任務，最主要的原因來自於認同

上的困惑：他（她）到底是要認同自己，

還是要認同於被複製的人？對於我們而

言，我們也會產生相同的疑問：人類到底

有沒有權利生出一個具有自我認同困擾的

複製人？ 

除了上述的困惑以外，有關複製人還

有一個更大的困惑，那就是複製人在家庭

關係上如何定位的問題。就傳統的家庭觀

念而言，家庭是藉由兩性婚姻關係組合而

成。在這種組合過程中，家庭成員的關係

依血緣而定。例如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屬

於所從出與從出的關係，所以是直系的關

係，而兄弟姐妹的關係則是彼此有共同的

所從出，所以是旁系的關係。由此可知，

在這種由婚姻所構成的血緣關係網中，家

庭成員彼此的關係是很明確的。但是，複

製人與被複製人之間的關係似乎就沒有那

麼清楚。 

例如傳統的家庭組成一定是由兩性所

組成的，而複製人與被複製人的家庭卻只

有單性。這種由單性所組成的團體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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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稱為家庭，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此

外，傳統家庭關係中的父母子女關係是由

所從出與從出的生育關係來決定的，而複

製人與被複製人的關係則是由所從出與從

出的複製關係來決定的。前者的關係是屬

於生育的自然關係，後者的關係則是複製

的人為關係。如果生育關係是父母子女關

係的關鍵要素，那麼這種缺乏生育關係的

複製關係是否足以構成複製人與被複製人

的父母子女關係，也是一個需要我們進一

步思考的問題。最後，有關複製人與家庭

中其他同輩成員的關係也是值得我們思考

的。例如複製人雖然和一般人一樣都是有

所從出，但是由於複製人是複製於被複製

人的基因，因此他（她）與被複製人具有

相同的基因，所以我們自然會產生一個疑

問：複製人與其他被複製人自然生出的子

女彼此的關係為何？他（她）們之間的關

係到底是父母子女關係，還是兄弟姐妹關

係，是一個需要我們進一步釐清的問題

（註五）。 

捎、複製人的爭議 

接著，我們探討上述問題的正反意

見。首先，我們探討人類生殖方式的問

題。對反對者而言，有性生殖是我們既知

的人類生殖方式。相較於植物的無性生

殖，他們認為有性生殖是一種較高級的生

殖方式。對於這種生殖方式，他們認為是

自然或上帝給予人類的特別恩寵。在這樣

的認知下，反對者就極易把這種兩性生殖

的方式當作是人類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殖方

式，也認為是自然或上帝特別恩賜給人類

的神聖方式。除了這種生殖方式以外，人

類不能再有其他生殖方式。如果人類會有

其他生殖方式，那只有像聖經中的聖母瑪

利亞，是屬於上帝的奇蹟，至於其他的生

殖方式則與魔鬼有關，是邪惡的。 

在這種觀點底下，複製人的無性生殖

方式被認為是一種無法受到一般人認可的

方式。這種方式之所以無法得到認可，一

方面固然是由於這種生殖方式較近於植物

的生殖方式，屬於低等生命的生殖方式，

有傷人類的尊嚴，一方面則是這種生殖方

式有違自然的生殖方式，屬於人為的生殖

方式，似乎有僭越之嫌。對反對者而言，

自然或上帝之所以要將這種有性生殖賦與

人類，就是為了要彰顯人類萬物之靈的特

殊地位。同時，自然或上帝決定人類用這

種方式生殖，就表示這種生殖方式是最好

的，人類只要接受即可，千萬不可以有改

變的妄想，否則就會違背自然或上帝的旨

意，慘遭不幸的後果（註六）。因此，為

了避免傷及人類的尊嚴、僭越自然或上

帝，反對者認為我們必須拒絕接受複製人

的無性生殖方式。 

不過，對贊成者而言，他們並不認為

上述的反對意見是可以成立的。根據他們

的說法，生殖方式雖然有進化的事實，但

是這種進化的事實目的並不在於反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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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方式的價值高低，而只是讓我們了解

生物之間有不同的生殖方式。從這個觀點

來看，人類採用有性生殖或無性生殖只是

一個進化的事實，無需給予任何價值判

斷。如果人類採用有性生殖，那不表示這

種生殖方式較好。如果人類不採用無性生

殖，那不表示這種生殖方式較差。現在，

我們都很清楚過去的人類之所以不採用無

性生殖，並不是無性生殖不好，而是沒有

能力採用。既然我們現在有能力採用無性

生殖，也知道它不會減損人類的尊嚴，那

麼為什麼不接受它呢？何況，自然只是個

物質的自然，根本就沒有傳統的神聖意

義。上帝也只是人們的想像，根本就沒有

創造天地的上帝。人類來到世界上只是進

化的偶然結果，所以沒有什麼僭越的問

題。因此，站在贊成者的立場上，只要人

類有能力改變自然的生殖方式，我們是有

權進行無性生殖的（註七）。 

其次，我們探討複製人的人格同一性

與自我認同的問題。就反對者而言，人類

的出生是自然的出生，是由自然或上帝安

排的結果。因此，人類一旦出生，他

（她）就有他（她）自己的存在身分與地

位，擁有他（她）自己的獨特性。基於自

身的存在獨特性，他（她）不需要擔心自

己的人格同一性問題。因為，在自然或上

帝的安排下，人與人之間是不會完全相同

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存在方式，擁有自

己的人格同一性。此外，在個人的成長過

程中，由於每個人都不一樣，所以每個人

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發展自己，完成

自己的自我認同。 

至於複製人，由於他（她）出生方式

的不同，所以他（她）會有人格同一性與

自我認同的問題。就複製人而言，他

（她）的出生不是自然的方式，而是人為

的方式。不僅如此，這種人為的方式不是

有性生殖的方式，而是無性生殖的方式。

由於受到無性生殖的影響，每個複製人都

只能具有與被複製人相同的基因。在這種

被迫只能具有與被複製人相同基因的條件

下，複製人無法獲得自己存在上的獨特

性。因此，他（她）無法自然擁有自己的

人格同一性。除了失去人格同一性的問題

外，複製人還有進一步的自我認同的問

題。由於複製人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獨特

性，所以他（她）的存在就成為被複製人

的附庸，沒有自身存在的獨立價值。在這

種失去存在獨立價值的情況下，複製人只

能模仿被複製人，而沒有辦法自主地形塑

自己，肯定自己的存在價值。因此，根據

反對者的觀點來看，複製人不但無法擁有

自己的人格同一性，也無法完成自己的自

我認同（註八）。對於這樣的複製人，基

於人道的考量，我們是沒有權利複製出這

樣的人來。 

對於上述的這種反對意見，贊成者的

意見恰恰相反。因為，對他們而言，複製

人的出生方式無異於自然人。雖然他們的

基因確實是只遺傳到單性的基因，但是並

不能因此就不承認他們存在的獨立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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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此就否認他們自身的存在價值。何

況，決定個人存在價值的因素不只是基因

而已，還應該包含他（她）的存在。就存

在的部份而言，只要個體具有獨立的存在

性，那麼他（她）的存在就具有自身的價

值。一個具有自身存在價值的獨立個體，

當然就會擁有自身的人格同一性。所以，

決定一個人是否具有個體價值的因素，絕

對不是像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簡單。其

實，它所包含的因素要遠多於基因，還要

包含存在的部份。同樣地，決定一個人是

否能夠完成自我認同的因素，也決不是只

有基因的差異性，它還應該包含個人的自

我抉擇。今天，就算個人的基因不同於父

母的基因，如果個人無法獨立作出自己的

抉擇，那麼他（她）也無法順利完成自己

的自我認同。由此可知，自我認同的關鍵

不在於基因是否相同，而在於個人是否能

夠自覺地做出自己的自我抉擇（註九）。 

最後，我們探討複製人的家庭關係定

位問題。對反對者而言，所謂家庭關係的

組成一定要有兩性的結合。如果一個家庭

的組成沒有兩性的結合，那麼這樣的家庭

不是原生義的家庭，而是衍生義的家庭。

例如通過收養關係所構成的家庭。這種家

庭關係並沒有通過兩性的結合，純粹只是

法律上的關係。一般而言，這種衍生義的

家庭關係，由於缺乏血緣的基礎，因此只

能算是人為的關係，而無法成為社會的主

流。所以，假如一個人想要建立真正的家

庭關係，那麼他（她）唯有通過兩性結合

的方式才有可能。經由這樣的理解，家庭

成員的關係就變成是一種血緣的關係。這

種血緣的關係可以分兩種：一種是父母與

子女之間的垂直關係，一種是兄弟姐妹之

間的水平關係。前者的關係具有血緣傳承

的意義，所以是直系血親。後者的關係則

是因著對父母血緣的傳承而相關，所以是

旁系血親。無論是直系血親或旁系血親，

主要都是以從出於父母的關係作為核心。 

根據這樣的理解，反對者認為我們實

在無法了解複製人的家庭關係，也無法接

受這樣的關係。對他們而言，一個不通過

兩性結合的家庭關係不是真正的家庭關

係。何況，這種家庭關係只有單一的性

別，不是缺乏父親，就是缺乏母親。因

此，這樣的家庭關係，與其說是原生義的

家庭關係，倒不如說比較像衍生義的家庭

關係。此外，複製人與被複製人的關係，

到底是父母子女的關係，還是兄弟姐妹的

關係，也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如果是

父母子女的關係，我們就會發現他（她）

們具有相同的基因，使得他（她）們很難

直接被認為是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如果是

兄弟姐妹的關係，我們又會發現他（她）

們具有從出的關係，使得他（她）們很難

直接被認為是兄弟姐妹的關係。所以，在

無法確認複製人與被複製人家庭關係的情

況下，反對者認為這種混亂的關係可能會

干擾到現有的家庭關係，造成現有家庭關

係的破壞，故而不值得我們冒險去接受。 

除了上述有關父母子女關係的混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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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複製人與家庭中其他兄弟姊妹的關係

也是不清楚的。例如複製人要說是家庭中

其他兄弟姊妹的同輩，我們就會發現他

（她）與父母中的一方具有相同的基因，

而其他兄弟姊妹則沒有，所以很難直接認

定他（她）們就是同輩。可是，如果要說

複製人與家庭中其他兄弟姊妹具有父母與

子女的關係，我們又會發現他（她）們都

有共同的從出，所以很難直接認定他

（她）們是屬於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因

此，在這種關係曖昧不明的情況下，反對

者認為與其承認這種關係而造成自己的困

擾，倒不如拒絕這種關係而維持現有家庭

關係的穩定（註十）。 

然而，上述的意見只是這個問題的一

面，還有贊成者意見的另一面。對贊成者

而言，傳統之所以強調家庭關係中的兩性

結合部分，是因為過去的生殖技術無法做

到其他的生殖方式，因此只好承認有性生

殖方式是人類唯一能夠擁有的自然生殖方

式。但是，現在既然我們的生殖技術能夠

讓人類擁有另外一種生殖方式，那麼也什

麼不去認可這樣的人類成就，反而要用舊

有的觀念否定自己的能力呢？更何況，就

傳統的觀念而言，傳統之所以認定有性生

殖是人類唯一能夠擁有的自然生殖方式，

並不是這種生殖方式已經被證明是唯一的

方式，而是因為這種方式是人類所知的唯

一方式，所以才會在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上

述的觀念。現在，人類既然可以提出不同

的生殖方式，那麼人類就應該接受這樣的

事實，重新調整自己的家庭觀念，而不是

一昧地採取否認的做法。換句話說，家庭

關係的組成除了兩性結合的方式以外，也

可以是單性複製的方式。 

如果我們的家庭關係可以有不同的組

成方式，那麼家庭成員的關係也可以有不

同的調整。例如複製人與被複製人的關

係，雖然他（她）們具有相同的基因，但

是基於他（她）們彼此間有從出與所從出

的關係。因此，與其說他（她）們是兄弟

姊妹的關係，倒不如說他（她）們是父母

子女的關係。同樣地，複製人與其他家庭

中的兄弟姊妹的關係，並不會因為複製人

與父母中的一方具有相同基因就變成父母

那一輩，甚至於被稱做父母，而是根據他

（她）們與父母之間的從出關係成為兄弟

姊妹。由此可見，有關家庭成員之間的關

係其實是可以明確規定的。既然如此，我

們就沒有理由反對複製人的出現（註十

一）。 

肆、儒家觀點下的解決建議 

通過上述的討論，我們發現問題的雙

方各有各的論點，也都言之成理。不過，

無論是贊成的一方或是反對的一方，基本

上都是屬於西方的論點，他們擁有共同的

思考預設。如果我們依尋這樣的思考方

式，那麼很難不陷入相同的爭論之中。為

了避免陷入相同的困境之中，也為了突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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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思考觀點，我們選擇回歸東方的觀

點，從儒家出發提供另一種解決的建議。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表面看來這個問

題是有關人類生殖方式的問題。深入來

看，我們會發現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與人

類權利有關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西方

人的想法較為單純。他們不是認為有權

利，就是認為沒有權利。認為有權利的，

就與自然或上帝信仰脫鉤。認為沒有權利

的，就與自然或上帝信仰結合。問題是，

這種把人與自然或上帝徹底對立與二分的

作法並不是一種很合宜的作法。因為，人

與自然或上帝脫鉤的結果並不表示人有權

可以任意而為。同樣地，人與自然或上帝

結合的結果也不表示人無權可以做任何事

情。事實上，人可以做什麼事情、不可以

什麼事情，其實是要看人與自然或上帝的

關係為何而定。就儒家而言，人與自然或

上帝的關係不是對立的，而是一體的（註

十二）。如果人與自然或上帝的關係是對

立的，那麼人將成為無所依傍的遊魂，自

然也就無權做些什麼。如果人與自然或上

帝是一體的，那麼人將成為存在共同體的

成員之一，自然有權可以做些什麼。所

以，對儒家而言，人不是自外於天地之間

的存在，而是內在於天地之間、與天地成

為也的存在。在這種存在的結構中，除了

天地具有創生的動能外，人也具有創生的

動能（註十三）。就是這樣的存在肯定，

使得儒家可以承認在自然的有性生殖方式

之外，人還可以有其他的人為生殖方式，

如無性生殖。 

就第二個問題而言，西方人有關複製

人的人格同一性與自我認同問題的相關爭

議，最主要來自於太過靜態的觀點，就是

把複製人當成是物來看。基於物的觀點，

我們會認為區別物的方式是藉由它們彼此

之間的差異性。一個東西是否具有存在的

價值，就要看它是否有不同於其他東西的

特質。一個東西如果沒有異於其他東西的

特質，那麼我們就不會認為它有什麼個別

的價值。因此，在這種認知下，每一個存

在的東西如果要擁有自身的價值，那麼它

就必須設法彰顯它與其它存在的東西不同

的特質。否則，它將無法擁有自己的存在

價值。同樣地，複製人如果想要表示自己

擁有自身的存在價值，那麼他（她）就必

須找出自己與其他人不同的特質。否則，

複製人將無法擁有自己的存在價值。一個

沒有自己存在價值的複製人，怎麼可能會

擁有自己的人格同一性，更不要說自我認

同了。所以，有關複製人是否具有人格同

一性與自我認同的問題，西方人才會設法

在基因相同與否和存在是否有差異上找理

由。對儒家而言，這種找理由的方式是有

問題的。因為，只有基因並不能決定複製

人是否具有人格同一性與如何自我認同。

同樣地，只有存在也不能決定複製人是否

具有人格同一性與如何自我認同。真的要

決定複製人是否具有人格同一性與如何自

我認同，我們必須先了解人的存在與本

質。就儒家而言，人的存在與本質不是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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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而是動態的，屬於整個創造洪流中

的一環。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從創生的

角度來理解人。依據創生的角度，人不是

單純只有存在的人，也不是單純只有基因

的人，而是在自我覺察與實現中的人。這

種人既不會是一個無所意識的物，也不是

一個先存在而後意識的人，他（她）是一

個在意識中存在的人。換句話說，儒家心

目中的人是一個即自覺即存在的人（註十

四）。在這種人的理解下，我們會發現複

製人的存在價值不決定於他（她）的差異

性，而決定於他（她）的自覺性。一個具

有自覺性的複製人，不僅他（她）的人格

同一性可以在自覺的過程中得到肯定，連

他（她）的自我認同也可以在自覺的過程

中得到實現。 

就第三個問題而言，西方人有關複製

人家庭關係的定位問題的爭議，主要來自

於家庭的存在是屬於自然的產物或人為的

產物。對反對複製人的意見而言，家庭的

存在是自然的產物，唯有經由兩性的結合

家庭才能存在。對贊成複製人的意見而

言，家庭的存在是人為的產物，無論是兩

性的結合或單性的組合都是家庭存在的合

法方式。其實，無論上述反對複製人的說

法或是贊成複製人的說法，我們發現他們

都把家庭的存在看成是一種事實的存在，

而不是價值的存在。如果家庭的存在只是

一種事實的存在，那麼只要有那一種家庭

的事實存在，我們就只能接受而沒有拒絕

的餘地。現在，他們都認為那一種家庭的

存在方式是合理的，那一種家庭的存在方

式是不合理的。由此可知，這種有關家庭

存在方式的判斷絕對不是一個事實的判

斷，而是一個價值的判斷。根據儒家的說

法，這個價值的判斷才能突顯人類家庭的

特質，表彰人類家庭的道德意義。因此，

有關家庭的組成方式，它的重點不再是是

否有血緣關係，而在於彼此之間的道德認

定。雖然，儒家的說法當中也有君子之道

造端於夫婦的說詞，不過，這種說詞的重

點不在於夫婦的結合關係，而在於夫婦之

間的道德對待關係。所以，我們可以很清

楚的看出儒家的家庭觀是屬於道德的家庭

觀，而不是血緣的家庭觀。從道德家庭觀

的角度來看，複製人所組成的單性家庭與

一般人所組成的兩性家庭都是一樣的，重

點不在於他（她）們的組成方式，而在於

他（她）們是否滿足道德的要求。 

同樣地，有關複製人與被複製人的關

係也是一樣的。我們不能像西方人那樣從

基因來判斷，認為基因相同就表示他

（她）們是兄弟或姐妹，而應該從所從出

的關係來判斷。因為，對儒家而言，複製

人的出現是帶著傳承的意義。一個人如果

是在傳承中出現的話，那麼他（她）與被

傳承者之間就有了從出的關係。所以，在

儒家的觀點中，複製人與被複製人是父母

與子女的道德傳承關係。至於，複製人與

其他家庭中兄弟姐妹的關係，儒家亦認為

可以做類似的理解。對儒家而言，複製人

與被複製人基因的相同並不能作為家庭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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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決定因素，真正決定性的因素應該是

從出的關係。換句話說，複製人與其他家

庭中的兄弟姐妹擁有相同的所從出。就是

這樣的共同道德傳承關係，使得複製人與

其他家庭中的兄弟姐妹成為兄弟姐妹。 

伍、結語 

經過上述的探討，我們認為有關複製

人的問題在西方之所以引起如此多的爭

議，主要原因在於西方人習於使用二分思

考的結果。為了成就這種思考的特質，西

方人不得不將原先不是如此截然分工的內

容加以人為的切割。通過這種切割的過

程，使得人與自然或上帝的關係變得很對

立，不是用人取代自然或上帝，就是把人

完全吸納於自然或上帝之中。就前者而

言，由於人取代了自然或上帝，所以人可

以為所欲為，沒有任何的限制。就後者而

言，由於人完全被吸納於自然或上帝之

中，所以人只能聽命於自然或上帝而無所

作為。這兩種觀點，無論我們採取的是那

一種，都無法客觀公正地面對人與自然或

上帝的關係。因此，為了合理正視人與自

然或上帝的關係，我們引進儒家的觀點，

表示東方的一體觀會較西方的對立觀更適

合作為整個複製人問題理解的起點。 

在這種人與自然或上帝一體的觀點

下，我們發現關於人類是否有權可以複製

自己的問題可以擁有另一種解答的可能。

這種儒家的理解方式，既不是把人類孤立

於自然或上帝之外的獨裁式解答，也不是

把人類吸納於自然或上帝之中的順民式解

答，而是參與自然或上帝創造之中的協同

式解答。此外，對於複製人的人格同一性

問題，我們也可以有其他的理解方式。那

就是不要把人格的同一性看成是一種靜態

的存在，而要把它看成是自覺的存在。同

樣地，有關複製人自我認同的問題，我們

也可以不要把複製人的自我認同看成是取

決於被複製人本身，而要把它看成是取決

於複製人自己的自覺。最後，有關家庭關

係定位的問題，我們發現複製人也可以擁

有自己的家庭關係。這種關係不是從血緣

上來理解，而是從道德上來理解。根據道

德理解的結果，我們認為複製人與被複製

人的關係是屬於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傳承關

係。至於複製人與其他家庭中兄弟姐妹的

關係，則是決定於彼此之間對於所從出的

共同傳承上。所以，他（她）們的關係還

是兄弟妹的關係。 

順便附帶一提的是，即便上述有關複

製人的問題真的已經獲得妥善的解決，人

類生命的永恆性是否可以藉由複製人的做

法獲得解決，其實是一件很有疑問的事

情。因為，複製人雖然傳承自被複製人的

基因，但是這樣的複製人並不是被複製人

本身，而只是像自然生育後的後代。何

況，複製人擁有他（她）個人的意識，也

無法成為一個單純的載體。因此，一個人

如果希望透過複製的方式獲得自己的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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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這樣的願望恐怕要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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